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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陸地區能夠設立臺商學校，是兩岸政府對教育交流所釋出最具

體的善意表現，自民國 89 年、90 年及 94 年 3 所大陸臺商學校（東莞臺

商子弟學校、華東臺商子女學校、上海臺商子女學校）陸續成立開學

後，隨著臺商們的努力、學校穩定成長及兩岸教育當局的支持，已逐漸

呈現豐碩成果。儘管如此，臺商學校目前亦面臨不少問題，而問題的解

決，又夾雜著兩岸政治角力成分，更增加其複雜性與不確定性。本文首

先對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之設立背景與現況做一說明，再探究其困境所

在，並提供建議供主管機關及臺商學校參考，同時展望政府有足夠的智

慧與決心，面對未來的世代競爭，以宏觀的角度思維與應變。 
 

關鍵詞：臺商學校、臺商子女學校、教育政策、兩岸交流 

 

壹、前  言 

大陸地區臺商學校，指經許可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之臺灣地區

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向教育部申請備案後，於大陸地區設立專以教

育臺灣地區人民為對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1，主管機關為陸委會及教育部大

                                                   
1 係根據《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22 條之 1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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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事務工作小組。對於大陸臺商學校之成立，係因「政治、文化認同」及協助

臺商家庭團圓之立場，兩岸政府摒除政治爭議，同意臺商在大陸地區臺灣人民

群聚之地，設立臺商學校。目前臺灣教育部認可的大陸臺商學校共有 3 所，包

括東莞臺商子弟學校、華東臺商子女學校及上海臺商子女學校。臺商學校是一

個值得持續關注的議題，因為全世界幾乎找不到類似的案例，亦即在敵對的國

家中設立學校，此舉可謂近年來在兩岸關係上一項重大的突破，同時也說明臺

商在子女教育上所面臨的複雜度與不確定性。 

貳、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之設立背景 

一、臺商學校成立始末 

隨著兩岸經貿發展與交流的日益頻繁，前往中國投資或就業的臺商人數也

急速增加，目前估計赴大陸投資的臺商企業約有 5 萬多家，聚集在珠江、長江

三角洲、東南沿海及華北等地帶，臺商（含投資人及幹部）人數近 50 萬人，

彼等高中以下學齡子女除留在臺灣求學者外，粗估隨同家人赴大陸居住者約有

6 千至 1 萬人。臺商子女之教育問題一直是臺商極大的困擾，由於大陸地區國

際學校費用昂貴，當地學校又充滿意識型態，且回臺就學又有課業銜接的困

難，故臺商迭向政府反映盼能助其解決子女就學問題。在達成採我方校長、師

資、教材、學制，以與臺灣教育接軌之共識並獲中國當局同意後，東莞臺商投

資企業協會遂於 89 年 9 月在廣東省成立了東莞臺商子弟學校，由於這所學校

的辦學模式相當成功，政府旋即於 90 年 9 月再協助上海臺商在江蘇省昆山市

成立華東臺商子女學校，迨 94 年 9 月上海臺商子女學校獲上海市政府的開辦

許可正式開學，成為第 3 所臺商學校 2。因兩岸政治關係問題，臺灣政府不便

參與過多，學校創辦初期，相關經費是由臺商共同捐資或私人投資興學。現時

經營型態有兩類：第一種是「非營利組織」形式，東莞臺校即是一例，由於該

校是由兩岸企業、政府及社會人士共同捐資興學，財產歸屬社會大眾所有，董

事會成員僅是不支薪的榮譽職務，扮演監督與諮詢的角色；第二種是「傳統的

臺灣私校」形式，例如華東及上海臺校，即由數位臺商個人出資入股，成為董

                                                   
2 上海臺商子女學校於 96 年 4 月 20 日獲我方教育部准許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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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成員，並依經營狀況，分取相關紅利 3。臺商學校籌辦時大陸相關之審核

機關基於吸收臺資之考量，對臺商學校之設立所持支持與協助之態度固為通過

設校之因素，臺商本身積極奔走、投入、突破萬難，更是成功之關鍵。目前除

新設立之上海臺商子女學校暫時招收幼兒園、國小及國中生外，其餘兩所臺商

學校在學制上，都是從國小到高中 12 年一貫，同時還包括學前幼稚教育。目

前在大陸之臺商子女估計約 2,500 人就讀於經向我政府備案之臺商學校，其他

多數則就讀於當地之各類型學校如國際學校、大陸公、民辦學校等。 

二、法源依據 

在中國大陸，臺商學校之設立係依據 1999 年 12 月 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務院令第 274 號發布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第

17 條第 2 項之規定：「臺灣同胞投資者或者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在臺灣同胞

投資集中的地區，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申請設立臺灣同胞子女學校。經批准

設立的臺灣同胞子女學校應當接受教育行政部門的監督」。 

而在臺灣，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之設立主要係依據 92 年 10 月 29 日修正公

布之《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22 條之 1 規定 4；嗣後教育部依

據該條例於 92 年 12 月 31 日發布《大陸地區臺商學校設立及輔導辦法》，規範

大陸地區臺商學校申請備案之程式、課程、設備、招生、獎（補）助、學生回

臺就學、臺灣地區人民擔任校長、教師之資格及其薪級年資之採計等相關事

項。另於經費之補助上，教育部亦分別於 94 年及 95 年修正發布《教育部補助

大陸地區臺商學校實施要點》及《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校及大陸地區臺商學

                                                   
3 吳建華、陳金粧，「海外臺灣學校與大陸臺商學校之現況與展望」，論文發表於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澳門教育暨青年局舉辦之「2006 華人社會的教育發展」學術研討會（澳門：2006 年 4 月），頁 7-8。 
4 該條條文內容為： 

經許可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之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向教育部申請

備案後，得於大陸地區設立專以教育臺灣地區人民為對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大陸地區臺

商學校），並得附設幼稚園。 
大陸地區臺商學校申請備案之程式、課程、設備、招生、獎（補）助、學生回臺就學、臺灣地區

人民擔任校長、教師之資格及其薪級年資之採計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

之。 
符合前項辦法學校學生回臺就學，其學歷得與臺灣地區同級學校學歷相銜接。 
臺灣地區人民擔任大陸地區臺商學校校長、教師之保險事項，得準用公教人員保險法及全民健康

保險法有關私立學校之規定；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人事制度與臺灣地區同級學校一致者，其退休、撫

卹、資遣事項，得準用私立學校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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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核要點》。 

參、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之現況 

一、東莞臺商子弟學校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創立於 89 年 9 月 2 日，是由「東莞市臺商投資企業協

會」集資兩岸政府、社會人士、企業、機關團體等力量，共同捐資興學而成的

一所公益性質私立學校，創辦宗旨為「培育優質子弟、增進家庭和諧、推動公

益活動、加強文化交流」，辦學理念是「全人教育、溫馨校園、終身學習」。而

為因應學校第二階段發展，在外部專家及行政人員的參與下，構築出「全人教

育：自信心、人文情、包容力、國際觀、競爭力」的願景目標，並具體以「策

略聯盟、知識管理、資訊科技」作為實質的經營策略。 

在學校行政經營團隊上，是以臺籍校長與主管為主。教材方面採用臺灣版

本，主科（國語、數學、社會、自然）任用臺籍師資（各班導師皆由臺師擔

任），藝能科（音樂、美勞、體育、資訊）與英語科則是聘用大陸教師。另外

還有負責協助學生晚自習、生活與課業輔導的大陸籍生輔教師（各班皆有 1 名

生輔教師）。在教育對象上，包括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的臺灣學生，屬

住宿型學校，全校約有九成教職工生住校。目前學校硬體建築有科技樓、國小

部教學大樓、小學部學生宿舍、餐廳樓、教師宿舍樓、中學部教學大樓、中學

部學生宿舍樓及生命力學習營地。未來的硬體規劃包括游泳池、教職工宿舍

等。 

二、華東臺商子女學校 

華東臺商子女學校創立於 90 年 9 月 3 日，由卲慰龍先生於大陸昆山地區

創立。昆山是蘇州地區臺商投資密集度最高的地方，據非正式統計，在蘇州地

區投資的 3,000 多家臺資企業中，有近 1,500 家落戶昆山，該校的設立解決了

這些臺商子女的就學難題。該校願景為「健康成長、快樂學習、思辨自省、傳

統創新、優質卓越」。 

在學校行政經營團隊上，以臺籍校長與主管為主。教材方面採用臺灣版本

（但需修、刪、撕、塗、蓋，送交江蘇省教育廳審核），主科（國語、數學、

社會、自然）任用臺籍師資（各班導師皆由臺籍教師擔任），藝能科（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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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勞、體育、資訊）與英語科則是聘用大陸教師。教學目標是以強化語文與資

訊素養為主，藉以擴展學生國際視野，成為地球村的世界公民。在教育對象

上，包括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的臺灣學生，屬住宿型學校。 

三、上海臺商子女學校 

上海臺商子女學校是在 2004 年 2 月由秀朗國小退休校長張培方先生及前

華東臺商子女學校董事周建國先生共同提出創辦申請。2004 年 11 月 18 日獲

得北京教育部的同意籌設，2005 年 5 月 18 日續獲上海市政府的開辦許可，

2005 年 9 月 1 日正式開學。學校最初命名為「上海臺胞子女學校」，由於我方

教育部有意見，上海臺辦在從善如流下也同意改為「臺商」子女學校，2007

年 4 月 20 日終獲我方教育部獲准設立。此校是政府修正「兩岸人民關係條

例」及經依「大陸地區臺商學校設立及輔導辦法」審查通過之第 1 所設立之臺

商學校。創辦理念在為兩岸架起一座橋梁，使每位學生健康快樂成長。學校願

景為「活潑生創意，快樂得智慧，健康能實踐理想，讓每位學生都對自己充滿

信心與希望」；校訓為「啟明、開創、奉獻」。課程與教學特色包括：　銜接兩

岸教材，彙整臺灣各家版本教材，融入上海特色課程；　個別化生涯輔導，因

應學生學習生涯規劃，作個別化輔導；　開步邁向世界，發展聽、說、讀、寫

的中英文能力，面向世界大未來 5。 

目前學校招收幼兒園、小學至國中共 19 班之學生，預計明後年設立高中

部。由臺灣籍的級任老師擔任主科學習與班級經營；內地的師資擔任科任老

師，均採雙語教學。校址位於上海市國際學校規劃區內，與新加坡、韓國等學

校庇鄰，附近有美國、英國學校，未來將有加拿大、德國、法國等學校進駐。 

謹就三所臺商學校基本資料表列如下（表 1）： 

表 1 

校名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 華東臺商子女學校 上海臺商子女學校 

校址 廣東省東莞市中堂鎮潢涌

區上一村 

江蘇省昆山市花橋鎮

外青松公路 66 號 

上海市閔行區華漕鎮

金輝路 888 號 

網址 http://www.td-school.org.cn http://www.htcs.com.cn http://www.shtcs.com.cn 

                                                   
5 陳金粧，「臺商財經法律顧問專欄：為臺商新世代教育尋找出路」，兩岸經貿月刊（175 期，2006 年

7 月），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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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葉宏燈（董事 17 人） 邵慰龍（董事 11 人） 張培方（董事 11 人） 

校長 陳金粧 曾雪娥 鍾瑞麗 

設立時間 

 

備案文號 

2000 年 7 月 

 

89.7.24 臺陸字 

第 89091380 號函 

2001 年 8 月 

 

90.8.16 臺陸字 

第 90112130 號函 

2007 年 4 月 

 

95.7.19 臺陸字 

第 0950101853B 號函 

校地面積 8.7 公頃 3.7 公頃 3.2 公頃 

班級數 高中 10 班 

國中 13 班 

國小 21 班 

幼稚園 3 班 

 

合計 47 班 

高中 3 班 

國中 5 班 

國小 12 班 

幼稚園 1 班 

 

合計 21 班 

國中 4 班 

國小 12 班 

幼兒園 3 班 

 

 

合計 19 班 

學生人數 約 1550 人 約 650 人 約 300 人 

教師人數 約 110 人 約 100 人 約 40 人 

註冊費 NT$63,000-81,000 NT$61,000-79,000 NT$63,000-69,000 

宿舍 有 有 有 

使用教材 教 育 部 審 定 之 部 編 及 康

軒、龍騰版教材 

教育部審定之部編及

南一、康軒、龍騰、

翰林、遠東版教材 

教育部審定之部編及

康軒版教材 

註：註冊費依中小學而不同，臺商協會會員享有學費減免。交通費、住宿費另計。 
資料來源：各學校網站 

 

除甫成立之上海臺商子女學校外，為落實臺灣優質教育的理念及提升學校

競爭力，東莞及華東兩校在充實軟硬體設備、強化教師專業知能、加強語文教

育及加強課業輔導等方面投入許多心力；學校為提升學生學習成績，國三及高

三學生，由臺籍老師陪讀，每天晚自息至 9 點半，並實施隔週留宿的措施來加

強輔導。在學校、老師之全力投入、家長熱心參與及臺商社區資源的支援下，

辦學成績已具成效，兩校學生參加國內國、高中基本學力測驗的成績表現逐年

 102 



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之現況與展望 論   壇

進步。而國中畢業生升讀臺商學校及返臺就讀者，均達 8 成以上，高中畢業學

生返臺升學的比率亦有 6、7 成，顯示多數臺商家長仍希望子女返臺接受我方

教育 6。 

肆、大陸地區臺商學校面臨之問題 

一、多元複雜的教育主客體增加辦學及教學困難 

臺商學校是一所包括幼稚園、小學、國中及高中完整學制之學校，其所衍

生教學相關事務之複雜性超乎校內所有教師及行政人員之工作經驗：學生背景

相異，有直接來自臺灣者，有自大陸公、民辦學校或國際學校轉學者；而教師

中又包括背景迥異之大陸籍、外籍及臺籍教師，如何使出自不同養成教育之教

師及學習背景互異之學生彼此融合，是學校極大的考驗。尤有甚者，兩岸交流

雖漸頻繁，惟在政治軍事及意識型態上卻仍處於敵對狀態，學校除須面對多元

之監督管理機制（臺灣方面：教育部、陸委會，大陸方面：教育主管機關及臺

辦），尚須思考如何在此一多元監督機制下使學生不受意識型態影響，繼續保

有對國家之認同，而又不致引起大陸當局之干預。是以教育主客體之多元複雜

性均增加辦學及教學之困難，也考驗著董事會、校長及教師們的智慧。 

二、教科書須經大陸當局審查刪修後才能使用 

學校是任何政府最有意圖、也容易掌握的社會化機構。學校課程的控制也

被當作是維持、合理化政治力量與意識型態的主要工具。依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經批准設立的臺灣同

胞子女學校應當接受教育行政部門的監督。因此，中國各地方教育局介入臺商

學校的管理，其中最嚴厲的地方，就是教材須按大陸當局標準修改。例如：國

一的《認識臺灣‧歷史篇》、《認識臺灣‧地理篇》、《認識臺灣‧社會篇》、國

二《公民與道德第二冊‧法律與政治生活》、九年一貫教材小四《社會上冊》、

國一《社會上冊》及高一《三民主義》均不能使用。其他凡涉及「國旗」、「國

                                                   
6 林淑貞、粘美惠、張筱婷，95 年度訪視大陸地區臺商學校出國報告（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

告，96 年 3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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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雙十國慶」、「民國紀元」、「總統」、「中央政府機關之名稱」、「記載臺灣

民主發展之主要事件」、「攻擊大陸或傷害民族感情」、「與中國大陸割裂」者則

須予刪或修後才能使用。更有甚者「為國服務」被要求改為「為中國服務」、

並在國小社會課本中國歷代年表中增加「中華民國到 1949 年，1949 年 10 月 1

日起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唐朝的疆域地圖上將臺灣改為與中國大陸一樣

的顏色等 7。最近廣東省教育廳審查東莞臺商學校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高一龍騰

版的臺灣史教科書後認為，敘述立場偏頗、主張臺獨立場及臺獨思想篇幅太

多，因此要求學校換書。惟開學在即，已來不及更換，所以由學校歷史教師自

編教材授課，學生整個學期都沒有教科書可用 8 。綜上，因大陸當局要求審

查，加以國內出版商出書時程往往在開學前不久才定版，經常發生學校開學學

生還拿不到書之窘境，而學生所拿到的課本往往是經「刪」、「塗」、「貼」後的

模樣。 

三、來自他校競爭導致生源壓力 

上海、廣州不乏國際學校、當地重點學校及民辦學校，對臺商學校形成強

力挑戰，尤以華東臺商子女學校為甚，因上海市政府陸續在數所重點中學專設

臺商子女班，並支持臺商另成立上海臺商子女學校，形成多方面之競爭。另就

家長而言，凡為子女選擇就讀臺商學校者，多因認同我國之教育體制，或隨時

可能調職臺灣而須與國內教育相銜接，亦有剛到大陸對大陸學校不熟悉，及子

女無法適應當地學校者。但臺商並非均為如此，部分事業移至大陸或海外者，

反而促其子女早日融入大陸社會而選擇就讀當地學校，或送子女就讀國際學校

以備將來出國，故臺商學校也須面對生源壓力，而學生來源的不確定，也使學

校年度計畫實施和聘請教師作業增加變數。 

四、臺籍教師流動有待改善 

臺籍教師係聘自國內之合格教師，來源可分四類：一為借調，二為辭職前

                                                   
7 教育部部長暨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報告「臺商子女在大陸受教育問題」並備質詢，立法院

第 5 屆第 4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7 次會議紀錄（92 年 10 月 29 日），立法院公報（第 92 卷第 50 期

下，92 年 11 月 19 日），頁 3-4。 
8 「歷史教科書編修，被批搞臺獨教育，東莞臺商學校開學恐無書可用」，中國時報，2007 年 2 月 1
日，第A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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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三為退休應聘，四為新聘初任教師。彼等須適應大陸環境及文化，家長期

待又高，而學生來自不同就學背景，又有住校輔導責任，相較在臺任教，工作

時間長且責任繁重，均影響教師任教意願。此外，在臺灣，老師放學後回家有

親人陪伴，在這裡除非跟家人一起到大陸工作，疲累回家後面對的是空盪盪的

單身宿舍，只能看著臺灣的電視新聞或打國際電話解鄉愁，常有老師教了 1 年

就打包回臺，因此教師折損率相對提高 9。而借調教師依規定少則 1 年多則 4

年須返任原職，學校即須再行徵聘教師，亦造成臺商學校師資穩定性不足及教

學銜接的困難。 

另根據《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支領

各種月退休（職、伍）給與之退休（職、伍）軍公教及公營事業機關（構）人

員擬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改領一次退休（職、伍）給

與…」，而《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施行細則》第 26 條規定：「本

條例所稱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指赴大陸地區居、停留，1 年內合計逾 183

日。」又《支領月退休給與之公務人員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改領停領及恢復退

休給與處理辦法》中亦規範相關事項。是以在臺退休教師赴大陸臺商學校任教

1 年內合計逾 183 日者，只得改領一次退休給與，如未申請長期居住大陸地

區，亦未在大陸地區設有戶籍或領有大陸地區護照，僅以探親或旅遊方式停留

大陸（以加簽方式 1 年停留 9 個月）者，其於停留大陸期間，依上開規定，亦

暫停其領受月退休給與之權利，俟其回臺後再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等相關規

定申請恢復及補發停發期間之月退休給與。此一限制亦降低退休教師赴大陸任

教之意願。 

五、學校財務狀況僅能勉強維持校務基本運作 

兩岸政府能夠允許在大陸設立臺商學校，係為照顧臺商子女，但亦有所限

制：大陸方面主要在於防堵臺獨主張或以臺灣意識為主的課程內容，其餘大致

上不予干涉；臺灣方面主要限制在於兩岸特殊關係下無法比照國內學校補助硬

體設備經費，因此臺商學校雖獲兩岸共同支持，但在課程教授與籌措經費上遠

                                                   
9 「老師跨過海峽，臺商學校執教鞭，退休、畢業、換環境的都登陸。用臺灣教科書，也教繁體字，

只是生活適應難」，聯合報，2006 年 4 月 17 日，第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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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國內一般學校辛苦。 

課程內容審查增加學校不少成本，自籌硬體設備經費也必須耗費巨資，加

上國內法令規定學校必須聘請臺籍校長，教科書本科部分必須聘用臺籍教師，

即使發給大陸籍教師之薪資也比當地教師高 2 至 3 倍，況且大陸經濟發展快

速，薪資年年調升，為鞏固大陸教師人事穩定，學校也得比照大陸薪資結構調

整，因此人事費用占學校經費大宗，導致學校僅能勉強維持校務基本運作 10。 

六、學費壓力大學生流動率高 

臺商子女基本上跟隨父母工作而移動，父母調動也跟著轉學，故學生流動

率遠較國內學校高。另如前所述學校成本增加，連帶反應在學費上（如表 2-

4），因此家長負擔就重。學生每學期學雜費約新臺幣 7 至 8 萬元，一年約需

15 萬元，雖然政府自 93 年起已補助每位學生每年 3 萬元學費，惟赴大陸投資

之臺商規模不一，且非個個賺錢，對於經營情形不佳者或受僱幹部或學齡子女

數較多者，可能因負擔不起學費而影響就讀意願，迫使家長讓子女往當地學校

就讀，臺商學校又必須面臨國際學校積極招生，造成學生流動率高達 15%至

25%。 

表 2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收費標準（2006 年 6 月 7 日修正） 

單位：人民幣 

年級 幼稚園 國小 
1～6 年級

國中 
7～9 年級

高中 
10～12 年級 

高職 
10～11 年級 

學雜費 17,600 17,600 18,100 22,800 24,600 

報名費 100 100 100 100 100 

探索教育 
活動費 0 480 960 480 480 

合計 17,700 18,180 19,160 23,380 25,180 

資料來源：http://www.td-school.org.cn/zhaosheng/index.htm

                                                   
10 顏火龍、曾文昌，93 年訪視大陸臺商子弟學校報告（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93 年 7 月），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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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華東臺商子女學校學雜費 

各式優惠後學雜費金額／每人 
公司優惠（同一公司）家庭優惠（同一家庭） 
超過 5 名

以上 
超過 10
名以上

2 名子女

就讀 
3 名子女

就讀 
 學雜費 

臺協會員

95 折 9 折 95 折 9 折 
人民幣 15,000 14,000 14,250 13,500 14,250 13,500 

幼稚園 
新臺幣 61,500 57,400 58,425 55,350 58,425 55,350 
人民幣 16,000 15,000 15,200 14,400 15,200 14,400 小學部 

1-6 年級 新臺幣 65,600 61,500 62,320 59,040 62,320 59,040 
人民幣 16,600 15,600 15,770 14,940 15,770 14,940 國中部 

7-9 年級 新臺幣 68,060 63,960 64,657 61,254 64,657 61,254 
人民幣 19,300 18,300 18,335 17,370 18,335 17,370 高中部 

10-12 年級 新臺幣 79,130 75,030 75,178 71,217 75,178 71,217 
資料來源：http://221.224.49.5/instpage.php?r=&w=100%&h=2000&url=221.224.49.5/school/a14.htm

 

表 4 上海臺商子女學校學雜費 

學部 學雜費 家庭優惠 家庭優惠 公司優惠 公司優惠 臺協優惠 

  2 子女報名 3 子女報名 5 人報名 10 人報名  
  9.5 折 9 折 9.5 折 9 折  

幼兒園 
小中大班 

￥15,000-
NT60,000- 

￥14,250- 
NT57,000--

￥13,500-
NT54,000-

￥14,250-
NT57,000-

￥13,500- 
NT54,000- 

￥14,000- 
NT56,000- 

小學部 
1～6 年級 

￥16,000-
NT64,000- 

￥15,200- 
NT60,800- 

￥14,400-
NT57,600-

￥15,200-
NT60,800-

￥14,400- 
NT57,600- 

￥15,000- 
NT60,000- 

國中部 
1～2 年級 

￥16,600-
NT66,400- 

￥15,770- 
NT63,080- 

￥14,940-
NT59,760-

￥15,770-
NT63,080-

￥14,940- 
NT59,760- 

￥15,600- 
NT62,400- 

資料來源：http://www.shtcs.com.cn/recruit.html

 

七、臺校學生學習條件不利影響日後升學 

臺商學校雖位處大陸地區，但學制與國內相同，聘請臺籍教師、使用臺灣

教材，學校依法定位為境外私立學校，因全部教科書須經大陸審查或刪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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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正常教學；且教師取得相關參考資訊與書籍不便 11，教學環境甚至比國內偏

遠地區惡劣，學習條件不利師生。此外，臺商學校雖然使用國內教材，但到底

深處大陸地區，民情風俗與校外環境都無法與教材完全吻合，例如在說明臺灣

捷運系統、臺灣本土文化或昆蟲時，對較幼小的臺商子女在解釋互動上即產生

困難。又如臺商學校高中部不能教三民主義，對臺灣時事掌握也不足，社會科

成為臺商子弟學測的最大挑戰。基於上述困境，學校每年均利用暑期夏令營方

式返臺短期補課，惟隨著國內課程不斷改進，升學試題大量增加生活化、鄉土

與時事題型，對於生活於大陸地區學生而言確實有欠公允。 

伍、建  議 

大陸臺商學校學生身分為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應將其與國內學生一視同

仁。為使臺商子女在大陸能夠接受完整臺灣教育並能與國內教育接軌，達到再

升學目的，政府對大陸臺商學校及學生應採取積極協助與輔導的教育政策。基

於前述所列臺商學校面臨之困境，擬提供建議數點供參： 

一、檢討教科書處理原則 

兩岸應開誠布公，以研討會或專家諮詢顧問方式，檢討兩岸教材的差異和

整合之道，讓教科書逐漸脫離意識形態的糾纏攻訐 12 。在雙方未達成共識之

前，建議教科書處理原則如下： 

　經對方審查決定不能使用者，安排學生返臺補授。 

　確立「寧刪不增」原則，凡對方要求增加之教材，概不接受。 

　請學校對於明顯與事實、史實不符部分加以申復，例如 1949 年以後是

海峽兩岸分治狀態，唐朝時代臺灣並非中國的版圖等。申復不被接受亦寧可刪

除，日後利用學生返臺安排相關補救教育；刪除篇幅多者教師可自編教材替

代。 

　其要求修改部分，如影響不大，如民國改為紀元可以接受，部分字詞以

                                                   
11 大陸網路管控嚴密，凡網址內含.gov或.tw者幾乎均無法連上，影響師生對國內資訊及教學資源的取

得。 
12 

劉勝驥，「中共對臺商子弟之教育政策」，展望與探索（第 1 卷第 4 期，92 年 4 月），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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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字眼取代，但絕不接受矮化我方者 13。 

　為維護教學教材之完整性，並提供教師足夠之教學參考資料及學生自習

使用之參考資料，建議政府研議製作教學軟體作為補充教材。 

二、降低臺商學校教師流動率 

為鼓勵教師到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凡至國內偏遠地區任教之教師可支給

「地域加給」 14，惟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支給「地域加

給」僅限於各級公立學校教職員工，而大陸臺商學校定位為特殊之境外私立學

校，目前尚無法比照辦理。但若考量兩岸特殊關係，我國政府主權不能擴及大

陸，原本政府應義務於大陸設立公立臺商學校，只能由臺商以私立學校名義設

立，此原因特殊，且臺籍教師大部分由公立學校借調，薪資非由政府支付，因

此政府對於臺商學校臺籍教師發給地域加給（金額可比照國內公立學校偏遠或

離島加給）似可給予特殊考量，除鼓勵教師在對岸教學士氣、降低臺商學校教

師流動率外，並可吸引優良師資赴大陸臺商學校任教。 

至臺籍教師於大陸地區長期居住（1 年合計逾 183 日）期間是否應受《臺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26 條及《支領月退休給與之公務人員赴

大陸地區長期居住改領停領及恢復退休給與處理辦法》相關規定之限制（即應

停止或暫停發給月退休金）乙節，實際上，移民其他國家者仍可領月退俸，赴

大陸定居的退休教師卻只能領一次退休金，明顯是兩套標準，限制渠等之基本

權益。建議教育部與銓敘部、陸委會等相關機關研擬修正《臺灣地區與大陸地

區人民關係條例》或修訂《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施行細則》，增

列但書規定，對於前往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任教之退休教師得不計入 183 日期間

之計算，以提高退休老師赴臺商學校任教之意願。 

三、給予大陸臺商學校學生升學加分優待 

大陸高等教育文憑因兩岸因素至今我尚未採認，因此大陸臺商學校高中畢

業生若在大陸就讀大學，其學歷將不被我國所認可。臺商子女一心想返回國內

銜接大學教育，但礙於環境與教材限制，在考試方面無論往國外、報考當地高

                                                   
13 教育部部長暨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報告「臺商子女在大陸受教育問題」並備質詢，立法院

第 5 屆第 4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7 次會議紀錄（92 年 10 月 29 日），立法院公報（第 92 卷第 50 期

下，92 年 11 月 19 日），頁 4。 
14 

依「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地域加給分為：離島地區、高山地區、及偏遠地區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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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聯招或返國參加大學指考都顯得弱勢。近年來大陸方面為搶招臺生就讀，業

已提供加分優待及獎學金，以吸引臺灣學生。例如：廣東省教育廳自 2006 年

8 月 1 日實施《關於臺灣學生在我省就讀有關規定的通知》規定，參加大陸普

通高校統一考試的考生，可增加考生統考成績總分 20 分 15。基於政府鼓勵臺

商學生返國升學之政策及公平原則之考量，建議政府研議返國升學之臺商子女

能比照蒙藏生、原住民、921 災區學生或僑生等特種身分考生，凡就讀臺商學

校滿數年之學生，給予一定程度的加分或額外錄取。另建議擴大試辦「繁星計

畫」方案，以外加名額的方式辦理招生，使大陸臺商學校視同國內偏遠地區學

校，其學生能有公平機會回臺就讀國內一流頂尖大學。此外研議予臺商學校學

生參加國內各項學科、藝能競賽及科學展覽機會，以利學生參加國內高中職、

大學申請入學或甄試入學特殊表現之參採。 

四、擴大舉辦臺商子弟暑期營活動及教師返臺研習 

學校是形塑認同的重要機構，而臺商及其子女一直也都是兩岸政府所極力

爭取的對象。社會環境、家庭、學校文化、師資來源、課程經驗等因素所帶來

的拉扯與影響，使臺校學生在認同問題中有更多的敏覺 16。一般而言，臺商子

女或長或短在臺灣有一定的生活經驗，對故鄉的印象是親切正面的，建議海基

會繼續加強辦理「大陸臺商子女暑期返臺研習營活動」，並設計不同主題，及

提供更多梯次與名額，以寓教於樂之方式，安排戶外行程認識臺灣之美。未來

應加強規劃有關認識臺灣歷史、地理、民俗文化及安排參觀政府相關部門、重

要政經建設等活動，除臺商學校學生外亦歡迎非臺商學校學生回國研習，使渠

等對自己的歷史文化、社會現況及國家重要發展更進一步的認識，以提升對國

家及文化的認同與向心力。 

另，每年辦理學生返臺補課活動，補充被中國當局刪除之社會科內容，並

盡量安排國內學校前往大陸與臺商學校學生互動，以補教師在教學上的不足。

此外，持續辦理臺籍教師返臺研習課程，幫助臺籍教師充實教學知能，熟悉本

國教材教法，並提供教學資源協助教學，教育行政主管單位也可主動遴選相關

                                                   
15 林淑貞、粘美惠、張筱婷，95 年度訪視大陸地區臺商學校出國報告（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

告，96 年 3 月），頁 5。 
16 陳鏗任、吳建華，「是故鄉，還是異鄉？從東莞臺校學生的學習經驗看臺商子女的身分認同意象」，

師大學報（第 51 卷第 2 期，95 年 10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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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至大陸地區進行專題講座，或鼓勵國內中小學輔導團至臺商學校巡迴

輔導，提升教師教學知能。並建議國內與大陸相關單位針對兩岸學術交流之相

關網站（如.edu.tw）盡量開放，勿做流量或封包（packed）之限制或檢查。 

五、臺商學校應彼此協調，建立良性合作競爭機制 

上海附近臺商子弟生源頗多，而上海與華東兩所臺商學校相距僅 10 餘公

里，上海臺校位在目前臺灣人聚居上海最多的閔行區，若以上海為中心來比

較，會比華東臺校更具地利優勢。不過，華東臺校靠近昆山，也可吸納來自江

蘇一帶的臺商子女就學。是以兩校若合作合宜，各自吸引臺商子女到校就讀，

應有既合作又競爭之關係；若僅瓜分對方現有學生而互相牽制，將造成兩敗俱

傷之局面。因此建議兩校應充分合作，進行長期的師資交流及設施共享，以降

低辦學成本，並區隔生源市場，為臺商子女教育共同努力。 

六、政府應支助更多經費充實臺商學校軟硬體資源 

大陸地區辦學並非臺灣傳統社區型學校之概念，學生來源有極大不穩定

性，除非學校打造特色，樹立口碑，否則在外部強大競爭壓力下，生源必定被

外部的民辦學校、國際學校，乃至當地公辦重點學校所瓜分。而學校在積極提

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的同時，需要更多軟硬體設備的配合才有辦法

達成。是故政府應給予更多的經費支援，才能強化臺商學校辦學之競爭力。 

七、學校應結合社區資源，積極籌措資金 

除了爭取政府經費補助外，如何在完成奠基、發展之階段性任務後，營造

良善外部關係，以鞏固及拓展生源，將是臺商學校繼續生存發展所要面臨之最

大挑戰。事實上，東莞臺校距東莞市區車程約半小時，華東臺校離上海市約

40 分鐘車程，為增進學校交流、拓展師生視野，學校可透過董事會、臺商協

會的協助，藉推廣公益、校慶活動、推廣進修課程、教育文化交流等方式，與

當地政府及社區進行實質接觸，一方面減少隔閡與衝突、一方面爭取認同與支

持，不但促進學校進步並對經費籌措有極大幫助。 

八、應持續辦理大陸臺商學校學生學費補助 

大陸臺商學校學生平均每年學雜費約新臺幣 15 萬元，學費昂貴主要係因

所使用教材必須與國內教材同步，且經過大陸當局嚴格審查，運費及審查費用

增加學校營運成本；另依國內規定，主要科目亦必須聘用國內合格師資，而人

事費用皆由學校負擔，政府並未補助學校任何人事經費，此外大陸臺商學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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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土地經費亦不在政府補助範圍。當初政府在擬定補助學費政策時，雖已參照

對國內學生教育經費補助（每生每年約 9 萬元）與海外臺灣學校教育經費補助

（每生每年約 3 萬元）額度，採取直接補助臺商家長之方式處理 17，惟因一開

始無法源依據，故教育部所提 94 年度 6 千多萬之補助預算案中，遭在野黨立

委刪減一半，該部遂於 94 年 2 月 24 日修正《教育部補助大陸地區臺商學校實

施要點》第 3 點、第 4 點，補助每生每年 3 萬元，並定自 93 年 3 月 16 日生

效，此對減少臺商經濟負擔及 3 校生源的增加具有實質助益，未來應持續辦

理，以貫徹政府照顧大陸臺商子女之教育政策。 

九、政府應採認大陸學歷 

根據《大陸地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我國只承認臺商子弟學校的學

歷。對於大陸當地學校的學歷須先經大陸公證處公證，並向財團法人海峽交流

基金會申請驗證後，再至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或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臺北市、高雄市）辦理換發同等學歷證明書，手續相當繁複與不便。事實

上，目前有越來越多的臺灣學生到中國大陸求學，因此兩岸的學歷互認將是大

勢所趨。學歷承認的問題可以分現實面和理想面來考慮：從現實面看，兩岸通

婚越來越多，孩子的父母一個來自臺灣一個來自大陸，這些孩子有選擇在大陸

或在臺灣讀書的自由。此外，臺商為了家庭的團圓，大多數家長把孩子帶到大

陸，如果父母工作調動，孩子也必然跟著轉學，兩岸學歷不承認，則轉學後無

法銜接勢必形成困境；而從理想面看，教育是為了培養人才，況且兩岸都是炎

黃子孫，為了中華民族國際地位的提升，政府應採認大陸學歷，讓臺灣和大陸

的學生受到暢通無阻的學習與交流 18。 

十、應繼續積極招收臺商子女至金門就讀 

大陸地區雖已設立 3 所臺商學校，但處於大陸當局之管制下畢竟受到若干

牽制，且在營運成本上，亦無法比照公立學校收費廣收臺商子弟。因此，為協

助大陸沿海臺商子女赴金門就學，並繁榮離島地區，政府自 91 學年度起試辦

大陸臺商子女赴金門就學方案，之後政府每年派員前往福建地區宣導金門就學

計畫，學生人數從 91 年的 15 人到 95 年已達 101 人。事實上，金門與廈門間

                                                   
17 教育部回應自由時報有關「補助獨厚中國臺校」之報導，2005 年 3 月 3 日， 

http://www.gov.tw/PUBLIC/view.php3?id=95045&sub=63&main=GOVNEWS 
18 

「昆山臺商學校校長：兩岸學歷互認是一種趨勢」，中央社，2005 年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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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有固定之航班，且「小三通」納入了學生及其直系親屬簡便入出境條款，

金門已成為福建省沿海臺商子女受教育最理想之地區。除國小、國中、高中

外，金門技術學院亦於去（95）年開始辦理大陸臺商高中生子女至該校就讀之

甄選管道，使金門就學方案從國小銜接至高等教育。建議金門縣教育局應汲取

其他臺商學校成功辦學經驗，與廣東或華東地區的臺商學校建立合作與交流之

管道，政府亦應持續宣導，走訪福建沿海地區臺商協會及臺資企業，並針對學

校軟硬體設備及師資陣容做通盤規劃，以招徠更多學生，真正做到根留臺灣的

目標。 

陸、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之展望 

隨著兩岸民間往來日益頻繁，國人赴大陸投資、經商、工作者絡繹不絕。

臺商熱心教育突破現實，在大陸創辦國內體制之學校，實屬得來不易，而政府

全力協助及正確的輔導方向也發揮顯著成效。惟臺商分布幅員遼闊，難以全面

照顧周全，並且臺商學校發展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與挑戰，最直接的影響因素

是臺商於投資地的居住時間，居留時間短，子女僅是暫讀學校數年；打算落地

生根，似乎就沒有就讀臺商學校之必要。此外，行政及師資結構的不穩定，常

使學校處於重新學習的狀態，無法更深耕精緻的發展。再者，當地及國際學校

辦學品質的提升，亦對臺商學校造成強大壓力。由此可知，臺商學校的設立與

存在僅是臺商漂流的過渡產物，抑或能在臺商投資地永續經營，仍有待長期觀

察 19。 

無論如何，今後在維護國家尊嚴前提下，仍應繼續協助大陸地區臺商學校

之設立及營運，並暢通回國升學管道，使臺商子女的教育與國內相銜接並爭取

臺商向心力。另金門縣教育設施完善，收費低廉，臺商子女可以不受大陸任何

的牽制，接受本國完整的教育，更值得大力開拓。再者，臺商子女教育僅係兩

岸教育交流的一環，除了大陸就學的問題必須正視外，我國已為 WTO 的會

員，基於會員體間應享有對等權利及義務的觀點，有關教育西進、大陸學歷採

                                                   
19 吳建華、陳金粧，「海外臺灣學校與大陸臺商學校之現況與展望」，論文發表於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澳門教育暨青年局舉辦之「2006 華人社會的教育發展」學術研討會（澳門：2006 年 4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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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及開放大陸學校來臺設校招生等相關問題也應一併考慮，以儘早因應教育自

由化的來臨。 

柒、結  語 

在大陸地區能夠設立臺商學校，是兩岸政府對教育交流所釋出最具體的善

意表現，或許未來大陸當局不會再核准新設臺商學校 20，惟自民國 89 年、90

年及 94 年 3 所大陸臺商學校陸續成立開學後，隨著臺商們的努力、學校穩定

成長及兩岸教育當局的支持，已逐漸呈現豐碩成果。誠然，兩岸分隔多年，政

治制度想要異中求同似乎無法一蹴可幾，只要兩岸依舊對立，競爭就難以避

免，而教育作為未來國力的延伸，臺商學校就成為臺灣教育經驗在中國土地上

的櫥窗，也是前進中國的灘頭堡。期盼這 3 所學校不僅是臺商學校，更是能代

表臺灣競爭力的優質學校及具有臺灣教育內涵特色的卓越學校。 

                                                   
20 

「上海臺商子女學校，我准設立，中共告知：最後一所」，聯合報，2007 年 4 月 21 日，第 15 版。

但 2007 年 4 月 25 日中共國臺辦於記者會中否認將不會核准新設的臺商子女學校說法，中國新聞網，

http://news.cctv.com/china/20070425/1044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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